
第 1 页/ 共 5 页 

 

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校外学习学分认定 

与成绩转换管理办法 

大学之间的学生交流对大学学术发展及学生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为加强本科生校外学习的管理，规范本科生校外学习课程获得学分认定

及成绩转换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学生参加校外学习活动需遵守《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实

施细则》相关规定。   

（二）校外学习接收学校或学科（专业）学术声誉、学术地位符合我校

要求，接受学校课程符合我校各院系教学计划对学生培养要求。 

二、 项目范围 

（一）校际层面交流项目、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暨港澳台办公室（以下

简称：国际处）或教务处备案的院系层面学生交流项目。 

（二）经院系批准，学生本人联系赴校外参加的学生交流项目，仅限暑

期学校或寒假学校。院系可参考国际处发布的合作学校一览，制定本院

系校外学生交流项目目录。 

三、 认定要求 

（一）学生在校外所学课程应与其本人培养计划中所规定课程相同或相

近，由学生所在院系按同类课程认定。 

（二）学生应根据接受学校课程设置并结合本人培养计划，填写《上海

财经大学本科生申请校外学习课程审批表》（表一），经学生所在院系主

管教学院长批准并备案。未经所在院系批准的课程不列入认定范围。 

（三）学生在接受学校修读课程成绩转为我校成绩时，登记相应成绩和

学分数，计入平均绩点。 

http://ieco.sufe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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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认定程序 

（一）学生学习期满返校后，向所在院系提出课程学分转换的书面申请，

同时提交接受学校出具的成绩单原件一份及复印件一份。 

（二）学生填写《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校外学习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表》

（表二）交给教学院长审查、签字。 

（三）院系教学秘书根据教学院长审批意见调整学生培养方案，根据成

绩转换对应关系完成成绩转换，并录入学生成绩。成绩转换对应关系见

附件一。 

（四）并将《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校外学习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表》

交教务处备案。 

（五）教务处根据院系意见确认学生课程成绩信息。 

（六）申请及处理时间。每学期学生申请成绩转换的最后时间是学生修

读校外课程后下一学期开学两周内，逾期不予办理。 

 

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 

表一：《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申请校外学习课程审批表》 

表二：《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校外学习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表》 

附件一：本科生校外学习推荐学校参考名单（2014 年版） 

附件二：本科生校外学习成绩转换对应关系 

 

 

上海财经大学 

2014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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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申请校外学习课程审批表 

姓名  学号  

学院  专业  

交流学校  交流时间  

交流学校类别 □校际合作学校    □院际合作学校    □其他（请注明） 

交流类别 □短期交流项目    □学分互认项目  □其他（请注明） 

申请选修校外课程情况 

序号 所选校外课程名称（中文或英文） 学时 学分 备注 拟替代课程代码及名称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申请选修校外课

程情况说明 

请简要说明交流项目情况以及该项目与本人所学专业的关系，并介绍所选

课程内容。（课程大纲需另附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所在院系所审批

意见 

 

 

 

 

分管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学生所在院系，一份学生本人保留，用以办理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

换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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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校外学习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表 

姓名  学号  

学院  专业  

交流学校  交流时间  

交流学校类别 □校际合作学校    □院际合作学校    □其他（请注明） 

交流类别 □短期交流项目    □学分互认项目    □其他（请注明） 

拟替代我校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所选校外课程 

课程代码及名称 学分 
必修或
选修 

成绩 名称（中文或英文） 学分 学时 成绩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申请学分认定及

成绩转换说明 

 

所在院系所意见 

 

 

 

分管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教务处意见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  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交学生所在院系，一份由院系教学秘书交教务处备案，一份学生本人保

留。同时提交以下材料一份：①校外课程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；②《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申请校

外学习课程审批表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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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本科生校外学习成绩转换对应关系 

一、 采用百分制计分的成绩，按实际分数记录。 

二、 若成绩记载方式为五级分制时，按如下对应关系转换： 

优秀：95、良好：85、中等：75、及格：65、不及格：55 

三、 若成绩记载方式以“A+”、“A”、“A-”、…… “F”方式给出，

则根据以下表转换成相应的百分制成绩。 

成绩等级 A+ A A- B+ B B- C+ C C- D F 

百分制成绩 98 92 87 83 80 76 73 70 66 62 55 

四、 若成绩记载方式为二级分制时，按如下对应关系转换： 

合格（P）：85、不合格（F）：55。 


